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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8日，一个名为“永州
受害女之母”的人在微博上发出了一条
求助信息，称她 11 岁的女儿乐乐失踪
后遭强迫卖淫，案子拖了 4 年还没结。

微博的主人叫唐慧，湖南省永州市零陵
区人，37岁。

此案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全国轰
动。几经波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才作出终审裁定，秦星、周军辉被
判死刑，陈刚、刘润、蒋军军、兰小强
被判无期徒刑，秦斌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

最高法院不予核准
“唐慧女儿案”两被告人死刑
最高法解读不核准理由：量刑过重，又出现新证据
已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唐慧女儿案”事件发展过程
●2006年10月1日下午，唐慧 11

岁的女儿乐乐一人到家附近的一个旱冰
场溜旱冰。看到周军辉（19岁，附近一理
发店打工仔）溜冰技术很好，便主动与之
交谈；当晚，两人来到一个出租房看碟，发
生了性行为，并留宿于该房间。次日，两
人一起吃完早饭后，在回理发店途中，被
乐乐的舅妈发现，并将乐乐带回家中。

●2006年10月3日下午，乐乐给家
人留下一个字条后离家出走。她找到周军
辉，并被后者介绍到“柳情缘休闲中心”（以
下简称“柳情缘”）卖淫，一直到12月30日
被家人发现。3个月时间内，这个小女孩被
迫接客100多次，其间还多次挨打。

●2006年12月30日，唐慧女儿被
解救后报案。

●2007年1月4日笔录，1月5日立案。
●2008年4月，案件由永州市人民

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6 月 6 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当事人秦星犯组织和强迫卖淫罪，周
军辉犯组织和强迫卖淫罪、强奸罪，二人
均被判处死刑。其余当事人陈刚被判处
无期徒刑，刘润、蒋军军、兰小强等人分别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6年、15年。

●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
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
并要求法院判处7被告人死刑、在有关机
关门口阻车堵门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
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

●2012年8月7日，唐慧不服劳动
教养决定，向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提出书面复议申请。湖南省劳教委经审
查，决定受理，依法启动复议程序。

●2012年8月10日，湖南省劳教委
经调查认为，鉴于唐慧女儿尚未成年，且
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
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
可不予劳动教养，决定撤销永州市劳教委
对唐慧的劳教决定。

●2012年11月5日，唐慧因其被劳
动教养申请国家赔偿。2013年1月，永州
市劳教委决定对唐慧不予国家赔偿。

●2013年1月22日，唐慧到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永州市劳动教养管
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

●2013年1月23日，唐慧向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永
州市劳教委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
1463.85 元，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1000元。

●2013年4月12日，永州市中院驳
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
求。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唐慧要求行
政赔偿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为由，一审宣判唐慧败诉。

●2013年7月2日，在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庭，“上访妈妈”唐慧诉
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二审正式开庭。

●2013年7月15日上午9时许，湖
南省高院就“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劳教
委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法院判
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
赔偿金 1641.1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法院没
有支持。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强迫卖淫等死刑复核案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讯问
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并赴
当地调查核实证据，依法对本案进行了
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刑法第
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强迫他人卖淫只
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如大规模强迫卖
淫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强迫多名幼

女卖淫的，多次在公共场所劫持他人
拘禁后强迫卖淫的，或者强迫卖淫手
段特别残忍、造成被害人严重残疾或
者死亡等情形，才可考虑判处死刑。
但根据被害人陈述及证人的证言，证
实被害人可与其他证人结伴外出、经
常到附近网吧上网，未被完全限制人
身自由，除有一次因不服从卖淫安
排，被打脸部外，未发现被害人受到
二被告人的其他暴力侵害。鉴于周

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
度，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
节特别严重，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
定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此外，本案复
核期间又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
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依法应予
查明。据此，我院依法裁定不核准二
被告人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06 年 10 月 3 日，周军辉强行将
11岁的受害人带至秦星、陈刚开设的休
闲屋卖淫。当晚，秦星安排人手带受害
人到某酒店卖淫，收取 100 元费用。后
秦星又安排受害人在休闲屋卖淫两次，
收取 200 元费用。周军辉和陈刚还打
了试图反抗的受害人。

此后，在明知受害人不满 14 岁的
情况下，秦星、陈刚逼迫受害人卖淫 3
个月，其间受害人曾遭4人轮奸。

2008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永州市人
民检察院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秦星、陈刚犯
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被告人周军
辉犯强迫卖淫罪、强奸罪；被告人刘润、
兰小强、秦斌犯强奸罪；被告人蒋军军
犯强奸罪、故意伤害罪。

6 月 6 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秦星、陈刚招募、纠结、
指示多人从事卖淫行为已经构成组
织卖淫罪，罪名成立；秦星、陈刚、周
军辉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 11 岁的幼
女卖淫，致其感染性病和出现应激性
精神障碍，其行为构成强迫卖淫罪，

罪名成立。秦星被判处死刑，陈刚被
判处无期徒刑；周军辉被判处死刑；
刘润、蒋军军、兰小强等人强奸罪名
成立，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
刑 16 年、15 年。

被告人周军辉、秦星、陈刚各赔偿
乐乐经济损失 2 万元，刘润等 3 人赔偿
乐乐经济损失1万元，共计9万元。

判决后秦星、周军辉等人提起上
诉。2012 年 6 月 5 日，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全案维
持原判。

轰动全国的大案

最高法不核准死刑


